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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电力安全工作的通知 

（国务院办公厅 2003 年 12 月 5 日发布 国办发[2003]第 98

号） 

电力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，电力

安全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，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。

长期以来，我国电力建设和运行坚持"统一规划、统一调度"的原

则，电源电网布局基本合理，电网结构清晰，电压等级简明，二

次系统同步，基本建立了保障电力安全的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和

管理体系，保证了电力系统安全，对保障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

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，我国电力工业正处在发展阶段，

电力需求增长很快，电力供需矛盾突出，部分地区发电和输变电

备用容量不足，电网网架结构薄弱，安全运行存在隐患；电力生

产运行中违反调度规则和指令的情况时有发生，各地违章施工、

偷盗电力设施等严重危害电力安全的情况屡禁不止；现行电力安

全法律法规有的不适应当前形势或新的体制，需要进一步修改和

完善。为加强电力安全工作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加强法规建设，切实落实电力安全生产责任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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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系统安全和应急处置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大局，各

地区、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电力安全工作，强化电力安全生产责任，

严格安全生产监督检查。为了加强电力安全监管工作，国务院授

权电监会具体负责电力安全监督管理，安全监管局负责综合管理。

有关部门要根据电力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和电力安全工作的新要求，

抓紧研究提出修订电力安全生产方面行政法规的意见，完善电力

安全法律保障体系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电力设施保护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

教育工作，增强全社会维护电力设施安全的守法意识。同时，各

地公安等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电力设施

的违法犯罪行为，为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

境。 

电力企业要始终坚持"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"的方针，切实落

实企业内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严明组织纪律，加强安全技术培训，

提高电力系统运行可靠性和电力企业安全管理水平，确保电力安

全生产和供应。国家电网公司和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分别

负责所辖范围内的电网安全，南方电网与其他区域电网联网线路

的安全责任由国家电网公司承担。 

二、完善调度协调体系，建立有效的电力安全应急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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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系统运行要坚持统一调度、分级管理、分区分层运行的

原则，进一步完善统一的调度协调体系。在电网运行方式、备用

容量安排、设备检修计划、紧急事故处理以及事故发生后恢复等

方面做到统筹安排。电力企业要顾全大局，服从统一调度，严格

按照调度指令安排运行方式，做到令行禁止。 

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借鉴国内外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经验，

抓紧建立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电力安全应急处理机制，制订周

密、完备的应急预案，并向社会广泛宣传和定期组织演习。党政

机关、金融机构、通信企业、广播电台、电视台、医院和机场等

重要单位要安装备用电源。对建设备用电源确有困难的单位，要

给予必要的支持。电力企业要建立有效的电力系统突发事件应急

机制，针对电力生产运行中的薄弱环节，定期进行反事故演习，

提高处理事故的能力。特别是电网企业要制订完备的"黑启动"预

案，并定期组织演练。 

三、抓紧制订电力发展规划，统筹安排电源和电网建设 

电力发展要坚持统一规划的原则，抓紧制订电力发展中长期

规划，以科学的规划指导电力建设，保证供需平衡，满足国民经

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。电力发展规划要充分论证，统筹兼顾，

适当超前，使电力工业稳步有序发展，避免大起大落。要统筹安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212


